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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4 日至 15 日，纽约 
 
 
 

  不扩散问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今天，不扩散问题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另外两个支柱一样，面临着严

重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自一些核武器国家没有遵守他们在条约第一和第六条

下的义务。一些核武器国家违背他们在第六条下所作的承诺，继续依赖核威慑作

为他们的防务和安全理论，而不是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核裁军，加速了核军备竞赛。

这些核武器国家维持他们的核武库，并作横向扩散，向非缔约国转让核技术和武

器级材料，助长了新的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出现。这显然违反了他们在第一条下的

义务。 

2. 少数国家居心不良地试图暗指扩散问题是为了应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各种活

动。而且，通过欺骗和误导宣传，他们还试图把核能描绘成与核武器同义。由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缔约国的一切核活动均处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保障措施之下，并且他们已经宣布放弃核选择，因此并

不对他国构成威胁。 

3. 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不能轻易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某些核武

器国家违背他们的法律责任，抬高核武器在其防务和安全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

向其他国家扩散这些武器。一些核武器国家不执行第一条，又无任何保障核查这

些国家违背义务的情况，在落实条约原则和宗旨方面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些国家

曾在条约下做出保证，销毁他们的核武库，不发展和向其他国家转让。长期以来，

保留这些没有人性的武器并且威胁使用这些武器，削弱和破坏了国际安全。 

4. 近年来曾做出过一些努力，审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原则，以求将

之变为一个单一目标的条约。不幸的是，在这方面，完全忽视了核裁军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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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剥夺他人掌握和平利用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机会。与此同时，却又过分强调无

核武器国家的不扩散义务。这样的做法就是对和平利用核技术做出更严格和更极

端的限制，将核技术垄断在只能由核武器国家和少数忠实盟国利用的范围内，即

便这些盟国是条约的非缔约国。再者，这些自己已经发展起核武器的国家，却对

认为不应将核能转变为武器的条约缔约国施加限制。这可能看起来蹊跷，但这种

想法的确在国际舞台占上风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美利坚合众国和以色列之

间核合作的扩大以及核供应国集团最近的决定，都表明作为条约的非缔约国更受

优待，甚至还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奖赏。 

5. 核供应国集团是一个排外、不透明的集团，声称其成立目的是为了加强不扩

散制度，但该集团史无前例的决定严重损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该集团的

决定明显违反了条约第三条第二款，其中规定条约的每个缔约国为和平目标提供

设备或材料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受条约所要求的

各种保障措施的约束”。在美利坚合众国所施加的压力之下做出的上述决定，也

违反核武器国家在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决定以及《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下做出的促进条约普遍

性的承诺。核供应国集团的决定违背了促进条约普遍性的义务，严重损害了条约

的信誉和完整性。这样一个决定再一次表明在实施条约规定方面的双重标准和歧

视。我们将要求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认真审议这一问题。 

6. 此外，似乎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秘密发展核武器有不正当

的理由。更有甚者，这类核计划还通过核技术、核材料和设备的合作与转让得到

支持。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对美国的忠实盟友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便是采取了

这种方针，因此允许以色列制造核武器而不受惩罚。在目前的趋势下，可以预料，

以色列政权的核武器的出现——以色列总理已经公开承认核武器的存在——将

会得到承认，甚至受到奖励。 

7.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应态度明确地解决核

武器国家扩散核武器的问题，以表明这些国家的现行方针已经对国际社会的未来

造成危险。必须确定和审查涉及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所有扩散案例。无核武器国家

不能无视这些国家的盟国和伙伴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只有核武器国家履行他们

对条约的义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才能持久，并得到所有缔约国的广泛支持。 

8. 不扩散制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要求做出新的安排和制定新的战略，防止一

些核武器国家在扩散核武器方面采取任意行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

议大会必须对不扩散问题采取新的方针，强调不扩散的基本和最主要的范式。全

面实现不扩散要求核武器国家执行条约的第一条；因此，应该解决建立一套强有

力机制以核查核武器国家执行第一条的情况这一问题。此外，审议大会还应要求

核武器国家全面履行他们在条约第六条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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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这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的新战略，应建立

在核武器国家全面履行不扩散义务的基础之上，新战略的制定应包括以下关键考

虑，即： 

• 某些核武器国家造成的扩散危险，是威胁到不扩散制度的最基本和最直

接的危险 

• 应对条约第一条的法律地位和核武器国家执行该条做出明确规定。在这

方面，必须建立一套类似于条约第三条下的核查机制 

• 应重新讨论扩散危险来自无核武器国家这一旧观念，审议大会的新战略

应将重点放在核武器国家造成的扩散危险上 

• 必须审查某些核武器国家制造的所有扩散案例 

• 为了采取措施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国家还不得与非《不扩散条约》缔约

国合作，并保证不向他们转让任何核材料、设备、情报、知识或技术 

• 消除对扩散及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关切的唯一手段，是通过订立普遍核裁

军条约，全面放弃核威慑 

• 在目前情况下，原子能机构应表现出比以往更坚决的承诺和态度，不仅

执行各项保障措施，而且还应促进发展核能，将之作为该机构的一项主

要目标 

 


